
证券代码：603322         证券简称：超讯通信         公告编号：2023-064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 

或处罚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讯通信”或“公司”）2023 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已经公司 2023年 6月 2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为保障投资者知情权，维护投资者

利益，根据相关要求，现将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

措施或处罚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的情况 

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的情形。 

二、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及整改情况 

（一）2021年 6月 28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下发的《关于对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及时任财务负责人陈桂臣予以监管警示的

决定》（上证公监函〔2021〕0084号）： 

“经查明，2020 年 10月 31日，超讯通信披露 2020年三季度报告称，报告

期内公司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为 4，653.99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后净利润（以下简称“扣非后净利润”）为-792.13

万元。2021 年 4 月 22 日，公司披露《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公告显示，

因成都昊普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普环保”）的业绩承诺方未能完成

第二期股权回购款的支付，公司将在 2020 年第三季度已全额确认处置昊普环保

股权的投资收益调至其他非流动资产科目，同时对 2020 年三季度报告进行会计

差错更正。上述会计差错更正后，公司 2020年三季度净利润调减 1392.96 万元，

扣非后净利润调增 523.30万元，总资产调减 718.80万元，净资产调减 1545.90



万元，分别占更正后净利润、扣非后净利润、总资产、净资产的比例为 42.72%、

-194.66%、0.32%、3.72%。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1.4条、第 2.1条、第 2.5条等有关规定。” 

整改措施： 

收到上交所《监管警示》后，公司及相关人员立即进行了深刻反省，并积极

落实整改措施。公司邀请常年法律顾问对全体董监高进行信息披露和内部控制等

方面的培训，通过对《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进行系统性讲解，加强董监高对信息披露相关法律法规的理解和认识，

提升公司企业管理及规范运作水平。 

（二）2021年 9月 1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出

具的《关于对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梁建华、万军、陈桂臣采取出具警示函措

施的决定》（[2021]75 号）： 

“公司于 2021 年 4月 22日披露了《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36），因昊普环保的业绩承诺方未能完成第二期股权回购款的支付，公司

将在 2020 年第三季度已全额确认处置昊普环保股权的投资收益调至其他非流动

资产科目，导致公司此前披露的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有关财务数据存在会计差

错。上述会计差错更正后，公司 2020 年三季度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调减

1,392.961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调增 523.3万元，总资产调减 718.8

万元，净资产调减 1,545.9 万元，分别占公司更正后净利润、扣非净利润、总资

产、净资产的比例为 42.72%、-194.66%、0.32%、3.72%。上述事项违反了《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二条的相关规定。” 

整改措施： 

（1）收到广东证监局《警示函》后，公司组织董监高、证券投资部、财务

部、审计部等相关人员学习《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企业会计准则》等

有关规定，进一步提高相关人员的规范运作意识和业务水平，确保信息披露质量。 

（2）公司开展内部研讨，从财务、信息披露角度加强各业务部门的联动协

作，持续改进沟通机制，加强对关键特殊事项的分析研判，提高对非日常事务的

账务处理规范，加强风险识别，做到事前预警、事中控制、事后总结，提高非日

常账务处理的谨慎性和合规性。 



（3）公司董事会遵循客观公正、实事求是、追究责任与改进工作相结合的

原则，对本次事项的相关责任人员进行了内部通报批评，并要求相关责任人员加

强学习《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积极

参加监管部门组织的合规培训。 

（三）2022年 1月 1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出

具的《关于对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梁建华、邹文、孟繁鼎采取出具警示函措

施的决定》（[2022]3 号）： 

“因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桑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锐电子”）

及其全资子公司辽宁民生智能仪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智能”）法定代表

人/董事长/执行董事孟繁鼎在未获得公司任何授权的情况下，私自以桑锐电子和

民生智能名义为其控制的调兵山市鸿鼎泰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其关联方控

制的调兵山顺通煤业有限公司提供违规担保，违规担保金额合计约 42,076 万元。

上述担保事项未履行必要审批程序并及时披露，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证监会令第 40号）第二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等相关规定。” 

整改措施： 

（1）理清责任、全面自查 

上述违规担保事项发生后，桑锐电子董事会立即召开董事会紧急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不予追认法定代表人孟繁鼎违规与银行签订担保合同的议案》，对

上述违规担保业务不予追认。为及时、全面把控风险，公司积极推动公司、控股

股东及相关方全面启动自查工作，督促各方进一步核查确认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

的违规担保事项，公司通过获取公司及子公司、控股股东及相关方的《企业信用

报告》或《个人征信报告》、相关方书面确认函等方式积极落实自查工作，确保

公司不存在其他违规担保事项。 

（2）内部整改 

①升级内控制度 

公司立即成立了由董事长作为组长领导的内控小组，于 2022 年 1 月 6 日正

式向公司各部门、分/子公司下发《关于梳理、修订、完善内控管理制度的通知》，

要求按照最新法律法规对公司现有的内控制度进行全面梳理，健全内控体系，对

发现的内控制度问题及时进行修订、补充和完善。 



②加强内控执行情况的动态监控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要求，进一步加强公司监督管控频率和强度，防

范经营风险，采取各种积极有效的措施，确保公司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有效的内

部控制。特别强化印章管理与使用，持续提升管章/用章人员的合规意识，公司

亦将通过内、外部的审计工作定期和不定期地检查印章管理的落实情况。 

③强化对子公司的管理 

为防止类似风险事项的再次发生，公司对桑锐电子和民生智能的重要职位进

行了人员调整，以进一步强化对子公司在资产、业务、财务等各方面的管理，激

发其经营发展的新活力。 

④培训学习 

收到广东证监局《警示函》后，公司邀请常年法律顾问对董监高、各分/子

公司负责人、印章管理员等相关人员进行了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等方面的培训，

通过对《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司对外担保决策管理制度》、

《公司印章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培训学习，进一步加强

相关人员对信息披露法律法规的理解和认识，提高自律意识，确保公司规范运作。 

（四）2022年 8月 11日，公司控股股东梁建华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口头警示，

主要内容如下： 

“经查明，超讯通信控股股东梁建华之父梁益钧于 2022年 1月 26日买入公

司股票 1000股，交易金额为 11690元，于 2022 年 5月 23日卖出公司股票 1000

股，交易金额为 11380 元，亏损 310 元，后其又于 2022 年 6 月 1 日、2022 年 6

月 9 日分别买入公司股票 400 股、200 股，交易金额分别为 5862 元、3300 元，

截至目前，该部分股票尚未卖出，梁益钧承诺未来出售该部分股票产生的收益将

上缴予公司。根据《证券法（2019 年修订）》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自然人股东持有的股票或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包括其配偶、

父母、子女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公司控股股东梁建华之父

梁益钧买入公司股票后在六个月内卖出，并又于六个月内买入，构成短线交易，

违反了《证券法（2019 年修订）》第四十四条、《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1.4 条、第 3.4.10 条等有关规定。经讨论，决定对超讯通信控股股东梁建华

予以口头警示。” 



整改措施： 

公司知悉本次短线交易事项后高度重视，及时核查了解相关情况，梁建华先

生及其亲属积极配合、主动纠正。经研究，本次事项的处理情况及采取的补救措

施如下： 

1、根据《证券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

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公司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入后

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公

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前款所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然人股

东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包括其配偶、父母、子女持有的及

利用他人账户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 

根据上述规定，梁益钧先生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

入公司股票的行为构成短线交易，其已卖出的部分股票未获利，若未来其出售剩

余股票产生的收益将上交公司。 

2、经与梁建华先生确认，上述交易系因梁益钧先生不了解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所致，梁建华先生本人对梁益钧先生本次短线交易并不知情，梁益钧先生

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系其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独立判断而作出的决定，不存在

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谋求利益的情形。梁建华先生对于未能及时尽到督促义务

深表自责，并就此对公司和市场带来的不良影响，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

梁建华先生承诺将进一步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本人及近亲属买卖公司股

票的行为，自觉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保证此类情况不再发生。 

3、公司将进一步要求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加

强对《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

管理规则（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8号——

股份变动管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学习，严格遵守有关规定，杜绝此类事项再次发生。 

（五）2023年 8月 26日，公司收到上交所下发的《关于对超讯通信股份有

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通报批评的决定》（〔2022〕105号）、《关于对超讯通信

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责任人予以监管警示的决定》（上证公监函〔2022〕0101号），



就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关于对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梁建华、邹文、孟繁

鼎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2〕3号）查明的事实及相关公告，对公司

及董事长梁建华予以通报批评，对公司时任董事会秘书邹文予以监管警示，事件

经过及整改措施详见本公告“二、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

施及整改情况”之“（三）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0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广东监管局出具的《关于对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梁建华、邹文、孟繁鼎采

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2]3号）”。 

（六）2022 年 12 月 23 日，公司收到上交所就以下事项对公司及时任董事

会秘书祝郁文予以口头警示，主要内容如下： 

1、“超讯通信于 2019年 11月 4日披露回购实施结果公告称，2018 年 11月

26日至 2019年 11月 1日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83.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3%，

将全部作为股权激励计划的股份来源，若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 36 个月内实

施上述计划，则公司回购的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因未使用该股份实施股权激励

计划，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29 日将上述回购股份予以注销，距回购完成时已超

出 3年，违反了《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第十五条的规定。 

2、“2022 年 11 月 28 日，公司在提交关于已回购股份注销实施的公告时，

股份注销通知申请表中股份注销账户变动前、变动后的股份数量填写错误，违反

了《股票上市规则》第 2.1.1条、第 2.1.6 条以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业务办理》等有关规定。 

时任董事会秘书祝郁文作为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的具体负责人，未勤勉尽责，

对公司上述违规行为负有责任，违反了《股票上市规则》第 2.1.2条、第 4.4.2

条的规定以及其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及承诺书》中做出的承诺。

经讨论，决定对公司及时任董事会秘书祝郁文予以口头警示。” 

整改措施： 

（1）公司组织相关部门和人员认真学习并持续关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相关

规定和指南，提高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水平和规范意识，确保信息披露合规。 

（2）加强信息披露业务办理的复核，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确保信息

披露业务办理的合规，切实提高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水平，更好地维护和保障投资

者权益。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其他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上交所等采取监

管措施的情况。 

 

特此公告。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月 26日 

 


